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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第十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時間：104 年 6月 7 日（星期日）下午 2時

地點：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3樓宴會廳(台北市信義路五段 1號)

出席：【應出席 217 名，實際出席 167 名(親自出席 154 名，委託出席 13名)】

台北市醫師公會 彭瑞鵬、王三郎、陳守誠、邱泰源、蔡勝國、

馬大勳、高尚志、王水深、施肇榮、謝燦堂、

黃國書、許自齊、張孟源、林泉育、徐志育、

周昇平、陳浩熙、孫建偉、吳國鈞、王佳文、

杜逸松、廖俊凱、王宗前、林秋珍、劉建良、

李志宏、蔣世中、李明濱

新北市醫師公會 張嘉訓、周慶明、黃實宏、顏鴻順、吳梅壽、

陳炳榮、陳朝亮、林華貞、鄭俊堂、陳霖松、

謝銘勳、張淑雯、洪大川、孫三源、林富田、

賴文宗、陳建良、謝坤川、周天給

宜蘭縣醫師公會 李光雄、詹游昭常

基隆市醫師公會 呂英世、賴明隆、黃振國

金門縣醫師公會 黃宗炎

連江縣醫師公會 (無)

桃園市醫師公會 黃永輝、林國靜、陳日昌、陳志忠、羅欽憲、

黃忠智、黃樹欽、朱世明、游敬倫、吳首宝、

洪政武、張武誼、李紹誠、翁文能

新竹市醫師公會 吳國治、劉建雄、廖明厚

新竹縣醫師公會 劉文漢、陳武忠

苗栗縣醫師公會 陳晟康、劉有漢、邱啟恭

臺中市醫師公會 羅倫檭、陳正和、李茂盛、丁鴻志、陳文侯、

林恒立、黃建仁、林義龍、陳國光、陳萬得、

葉元宏、巫永德

臺中市大臺中醫 蔡其洪、陳成福、李建達、藍毅生、陳聰波、

師公會 吳義村、陳宗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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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醫師公會 蔡明忠、周志中、葉永祥、何黎星、巫喜得、

廖慶龍

南投縣醫師公會 陳錦康

雲林縣醫師公會 吳欣席、夏保介、陳信水、黃啟顯

嘉義市醫師公會 王中敬、王錦基、蔡宗佑、柯明裕

嘉義縣醫師公會 吳國勝、蔡秀逸

台南市醫師公會 郭宗正、李宣德、黃仁享、程榮輝、李浩銑、

蔡瑞頒、陳相國、鄭熙騰、溫哲暉

高雄市醫師公會 李文棟、林正泰、林俊傑、邱俊傑、郭俊宏、

黃天麟、黃鵬國、溫競才、楊宜璋、賴聰宏、

蘇世裕、蘇榮茂

高雄縣醫師公會 盧榮福、莊維周、陳順勝、蔡森郎、吳柏宗、

高維祥、王宏育、李昌財、黃重器

屏東縣醫師公會 李昭仁、鄭英傑、陳武元、郭仁雄、蘇清泉、

張正忠

澎湖縣醫師公會 周明河

花蓮縣醫師公會 林秀雄、戴啟邗、黃啟嘉、梁忠詔

台東縣醫師公會 張冠宇、朱建銘

委託出席：

曾春典(王水深代)、俞志誠(黃國書代)、張煥禎(黃忠智代)、

吳三源(陳國光代)、施英富(陳正和代)、陳宗瀛(吳義村代)、

連哲震(蔡明忠代)、丁榮哲(夏保介代)、張榮州(楊宜璋代)、

楊宗力(賴聰宏代)、潘志勤(王宏育代)、蘇守良(蘇榮茂代)、

廖上智(高維祥代)

請假：劉家正、璩大成、鄧昭芳、連吉時、黃國晉、陳天雄、陳啟明、

鄭犁強、蔡有成、蔡正河、楊文理、石賢彥、刁冠宇、王泰隆、

劉秀雯、吳榮一、林恒毅、趙 堅、鄭忠政、鄭國祥、施壽全、

潘仁修、劉兆輝、張志華、陳嘉卉、莫振東、涂百洲、劉啟田、

林安復、周思源、傅雲慶、李正淳、童敏哲、黃建志、廖年增、

陳穆寬、黃炳文、周亞中、陳信利、吳正雄、王正坤、陳 怡、

林信常、楊宜杰、張金石、陳育堂、林宏榮、王逸明、楊榮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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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清全

顧問：林耀東、吳坤光、吳運東、吳南河、李明濱

列席：周春光、吳順國、許鵬飛、何活發、陳夢熊、蕭志文、張清雲、

謝正毅、董文雅、劉淑姿、林震洋、吳淑惠、朱曉文、許仲雄、

邱素資、宋芬如、劉欣茹、侯淑萍、葉文娜、傅姿溶、張靜文、

劉碧優、盧偉仁、鄭華琴、陳俊彰、林淑瑜、康維淑、曾秀莉、

利佳燕、林秀芸、江麗雪、黃麗明、林忠劭、謝佩珊、黃幼薰、

李美慧、劉美芬、王妏姿、施崇敏、陳威利、左中宜、林郁雯、

鍾麗綺、陳宏毅、陳思綺、吳春樺、陳哲維、洪郁涵、甘莉莉、

盧言珮、黃佩宜、高于婷、曾欣怡、黃嬿庭、郭家妤、何逸帆、

賴國安

主席：蘇理事長清泉

紀錄：劉俊宏

壹、主席致詞

本會顧問、各位會員代表、各縣市醫師公會理事長、總幹事及全體會

務同仁大家午安、大家好！

一、年輕醫師會員要求本會會議應錄影上網公開，請問在座各位顧問、各

位會員代表、各縣市醫師公會理事長是否同意？

經主席徵詢現場約 110 名與會人員意見，同意錄影上網公開者約 6名

，爰主席裁示本次會議過程錄音、錄影，但不上網公開，惟會議紀錄

提供發言摘要。

二、衛福部原於 104 年 5月 13 日以衛部醫字第 1041662023 號預告「醫療

機構設置標準」第 13 條修正草案，擬訂(增修部分如畫底線處)：「公

立或法人所設醫院附設之門診部，因屬醫院之擴充，應依醫院設立或

擴充許可辦法規定辦理，如為跨縣市者，應分別向所在地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請領醫院之開業執照，並載明所屬醫療機構之名稱及

地址。」其修正目的是為解決「醫院附設門診部」問題，使「醫院附

設門診部」依規定屬「醫院之擴充」，無論是否跨縣市，其醫療費用

歸屬「醫院總額」部門，不再歸屬西醫基層總額部門。但於預告期間

，因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向衛福部表達反對修正意見，結果衛福部

決定暫不處理該條修正案，未來如何因應，尚待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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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4 年 5 月 31 日本會首度召開「全國醫師共識會議」，其中《醫療糾

紛處理及醫療事故補償法》(草案)之討論，因攸關全體醫事人員及民

眾權益甚鉅，所以本人始終堅持民主精神，尊重及廣納各方不同意見

，並認同各界對此草案尚未達成普遍且一致共識前，本草案立法程序

不宜繼續進行。本次會議經邀請各縣市醫師公會幹部及推薦代表共同

討論後，與會代表多認為目前草案仍有不完備之處，存有高度疑慮與

歧見，倉促立法恐造成醫病關係更趨緊張，未來仍盼各界繼續提供意

見，共同努力健全醫病關係的信任感。

四、年輕醫師期待本會成立青年醫師委員會，本人認為應可朝本會十三個

委員會各增加一至三名年輕醫師方式辦理，無需另成立青年醫師委員

會，避免疊床架屋，但本案仍將移請本會理事會及常務理事會研議。

五、本會 103 年 12 月 21 日第十屆第七次理事會已決議成立國會聯繫小組

，以因應立法院各政黨立法作業。

六、《驗光人員法》(草案)仍在立法院角力中，目前為醫界發聲者，只有

本人，本會期預計不會通過該法案，將繼續協商。

七、日本政府正計劃與二個國家簽署相互承認醫師執照於彼此災區使用之

合約，其一為美國，另一則為台灣，此表示我國醫師執照獲得肯定，

值得欣慰。

八、ＷＨＡ第 68 屆年會於 104 年 5月 18 在瑞士日內瓦召開大會，因應去

年爆發伊波拉疫情，今年大會主題訂為「建構具彈性應變能力的健康

體系」，由每個國家針對主題做相關解說，本人必須藉此高度肯定吳

顧問(大使)運東之協助，也致上最深謝意。

九、中央健保署公佈將自費用年月 104 年 7月起，分階段實施「門診特定

藥品重複用藥之費用核扣方案」：

(一)實施時程：（初期均為「同院」核扣；105 年第 3季起，始為「跨

院」核扣）
層級

費用年月
醫學中心 區域醫院 地區醫院 基層院所 藥局

104 年第 1季
輔導 輔導

輔導 輔導 輔導104 年第 2季

104 年第 3季

同院核扣 同院核扣
104 年第 4季

同院核扣 同院核扣 同院核扣105 年第 1季

105 年第 2季

105 年第 3季 跨院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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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施範圍：針對慢性病之降血壓（口服）、降血脂（口服）、降血

糖（不分口服及注射）、抗思覺失調、抗憂鬱症及安眠鎮靜與抗

焦慮（口服）等六類藥品同成分同劑型重複用藥。

(三)提前領藥：

1.預定出國、返回離島地區、為遠洋漁船船員出海作業、國際航

線船舶船員出海服務或罕見疾病病人，得於領藥時出具切結文

件，一次領取該慢性病連續處方箋之總給藥量。

2.持慢性病連續處方箋調劑者，須俟上次給藥期間屆滿前 10 日

內，始得憑原處方箋再次調劑。

3.考量病人因病再次就醫，若餘藥日數小於等於 10 日則不計入

重複用藥。

(四)作業方式：

1.分區業務組定期提供前季之「○○院所用藥重複明細暨說明表

」或檔案供院所填報說明。

2.院所回報個案重複處方原因後，由分區業務組再行審查。

3.未說明之個案，以追扣方式核減。

十、全國健保特約院所門、住診完全以 ICD-10-CM/PCS 進行疾病分類案，

雖已展延自 105 年 1月 1日起實施，但是否需要再展延，必須由各醫

療院所提供訊息給本人參考，未來請大家協助提供。

十一、105 年 1月 1 日起全面實施週休二日後，對於西醫基層合理門診量

之影響，有待研議。

貳、顧問致詞

一、李顧問明濱

蘇理事長、各位顧問及各位會員代表，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辛苦

了！過去幾年受大家照顧，本會上下一起合作、機制透明，也符合公

平正義。在此向蘇理事長報告，雖然我們要以變應變，因為社會一直

在變，但不能變的三個醫療核心是：(一)人文關懷。(二)專業創新。

(三)品質及安全。本人相信，唯有大家秉持公會是為了服務會員及創

造會員福祉之觀念，才能維護民眾健康及製作社會安寧，期待今天會

議順利，大家身體健康。

二、吳顧問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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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理事長及在座各位會員代表，醫界有蘇理事長擔任立法委員，值得

我們珍惜，國際友人對於蘇理事長兼具國會議員身分也非常羨慕，大

家一定要共同合作，期待醫界更好。

明年 2016 年 10 月 19 日至 23 日，邀請大家參與由本會舉辦之世界醫

師會大會，也非常感謝秘書處協助規劃，謝謝大家。

三、吳顧問南河

大會主席蘇理事長，大家午安、大家好！因為會員代表大會是本會最

高會議，所以本人一定要出席，看看各位老朋友，也讓大家看看。希

望在蘇理事長領導下，醫界更團結，更有力量，謝謝大家，祝大家健

康、今日會議成功。

四、吳顧問坤光

蘇理事長、各位前理事長、各位會員代表，本人在 81 年至 86 年間擔

任本會第三屆及第四屆理事長，任內重大事項為：(一)政府實施全民

健保。(二)政府實施醫藥分業。但經本會三次抗議，仍爭取到診所保

有聘任藥師權利。(三)爭取亞大醫師會席位，更正本會英文名稱為

Taiwan Medical Association，以與中國醫師協會區隔。(四)購置本

會會館。

參、理事會工作報告

一、第十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案辦理情形

(一)案號一「請審議本會 102 年度會務工作報告案。」：內政部業於

103 年 6月 27 日以台內團字第 1030190451 號函復同意備查。

(二)案號二「請審議本會 102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內政部業於

103 年 6月 27 日以台內團字第 1030190451 號函復同意備查。

(三)案號三「請審議本會 103 年度工作計劃案。」：內政部業於 103

年 6月 27 日以內授中社字第 1030190451 號函復同意備查。

(四)案號四「請審議本會 103 年度經費預算案。」：內政部業於 103

年 6月 27 日以內授中社字第 1030190451 號函復同意備查。

(五)案號五「請研議本會章程第 35 條及第 32 條修正案。」

決定：確認經內政部同意備查之本會章程第 35 條及第 32 條修正

條文如后：

第3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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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應有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過半

數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下列事項之決議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

之同意行之：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二、理事、監事之罷免。

三、財產之處分。

四、團體之解散。

五、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32條

本會會員代表大會分下列會議，由理事長召集之。1.定期會議：每年召

開一次，由理事會擇訂於六月底前召開。2.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

要，或經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集之。

(六)案號六「請再研議本會是否設置副理事長案。」

決定：洽悉。

(七)案號七「請重新檢討第 8屆第 2次會員代表大會有關會員代表大

會提案方式案之決議：『會員代表提案需有附議人，附議人數不

得少於提案代表所屬縣市醫師公會之會員代表數四分之一，並

經所屬縣市醫師公會通過』，有否違反法令、章程，並予以適法

、適章程處理案。」

決定：洽悉。

(八)案號八「海外就醫醫療費用申請及核覆管理合理化。」

決定：洽悉。

(九)案號九「建議全聯會於協商 104 年總額時，應爭取編列西醫基層

護理照護費用，提請討論。」

決定：洽悉。

(十)案號十「建議全聯會爭取由西醫基層照護的多重疾病個案，應增

加診察費之給付，提請討論。」

決定：洽悉。

(十一)案號十一「建請全聯會每年健保總額談判增減項前，請先要求

總金額補足至一點一元再開始談(原文見 103.4 新北市醫誌第

22 期 社論「浮動點值 醫界犧牲 換官員傲慢訕言何堪」)。

」

決定：洽悉。

(十二)案號十二「請研議本會會員福利團體保險自 103 年 7月 1日起

，每位會員每月 100 元保費，委由新光人壽保險公司以不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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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保額一律為壽險 30 萬元加意外險 20 萬元承保案。」

決定：洽悉。

(十三)案號十三「建請研議顧問聘請辦法。」

決定：確認經內政部同意備查之本會章程第 23 條修正條文：「

本會依事實需要得聘請顧問若干名及得設置各種委員

會，其組織簡則辦法由理事會擬定之。」

(十四)補一案「現正值立法院審理藥師法第 11 條修正案，為維護民

眾的健康，保障其用藥安全、自主性及便利性，醫師公會應於

媒體中強力宣導醫師公會對於藥師法第 11 條修正案的立場。

」

決定：洽悉。

(十五)臨一案「自明(104)年起，本會會員代表大會會後是否仍延續

慣例舉行餐敘案。」

決定：為促進本會會員代表聯誼交流，本案同意本會 103 年 8

月 24 日第十屆第五次理事會會議決議，即會員代表大

會會後仍延續慣例舉行餐敘，惟為撙節宴會支出，秘書

處應更精確掌握與會人數及預訂之桌數；並於擇定餐廳

前，由理事長擇派理監事試吃餐點。

(十六)臨二案「自明(104)年起，當年度醫師節(11 月 12 日)如非星

期六或星期日，則醫師節慶祝大會是否即提前於星期六或星期

日舉行案。」

決定：本案同意本會 103 年 8 月 24 日第十屆第五次理事會會

議決議，本會醫師節慶祝大會仍於每年 11 月 12 日舉行

。

二、103 年度工作報告

書面資料均已事前寄發，如對報告事項有需要各委員會更進一步說明

者，請於會議結束前提問。

三、餘洽悉。

肆、監事會監察報告

一、本會 103 年度工作報告、經費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

、基金收支表、財產目錄暨相關帳冊憑證，經分別提第十屆第八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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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會、第十屆第九次理事會通過，委請龍穎會計師事務所查核無誤，

複提第十屆第十一次監事會議審核通過。103 年度本會經費收入為

173,987,654 元，經費支出為 173,987,654 元；基金結餘：130,868,736

元，包括：(一)會務發展準備基金為 83,661,444 元。(二)退撫準備

基金為 41,097,340 元。(三)會務發展準備基金應收利息：259,506 元

。(四)退撫準備基金應收利息：192,693 元。(五)應收會務發展準備

基金 5,657,753 元。

二、本會 104 年度工作計畫暨經費收支預算表，經提第十屆第六次理事會

審核通過，並經第十屆第九次監事會審核通過。歲入歲出經費預算：

148,858,280 元。

伍、大會提案

一、案由：請審議本會103年度會務工作報告案。(提案單位：理事會)

決議：審議通過本會 103 年度會務工作報告案。

二、案由：請審議本會103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提案單位：理事會)

決議：審議通過本會 103 年度經費收支決算案：

(一)103 年度總收入：173,987,654 元，總支出：173,987,654

元，餘絀：0元，支出佔收入 100%，其中提列會務發展準

備基金 11,657,753 元，佔預算收入 8%。

(二)本會 103 年度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基金收支表及費

用收支決算表經龍穎會計師事務所依據「會計師查核簽證

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規劃並執行查核

工作。會計師之查核意見表示：本會之財務報表在所有重

大方面係依照商業會計法、商業會計處理準則中與財務會

計準則相關規定暨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

本會資產、負債及基金餘額暨收支結餘與現金流量。

(三)未來本會會員服務是否仍收取費用，移請本會理事會研議

。

三、案由：請審議本會104年度工作計劃案。(提案單位：理事會)

決議：審議通過本會 104 年度工作計劃案。

四、案由：請審議本會104年度經費預算案。(提案單位：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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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一)審議通過本會 104 年度經費預算案：

1.104 年經費收入預估 148,858,280 元。

常年會費收入 117,958,280 元(佔總收入 79.26%，包

含會員福利保險費用 53,617,400 元、可運用常年會費

64,340,880 元)、捐助收入 2,000,000 元(佔總收入

1.34%)、廣告收入 25,000,000 元(佔總收入 16.79%)

、雜項收入 180,000 元(佔總收入 0.12%)、「醫師醫學

倫理，醫療法規，醫療品質繼續教育課程積分審查認

定與採認」收入 1,900,000 元(佔總收入 1.28%)、「醫

師繼續教育課程(醫學課程)積分審查認定與採認」收

入 1,200,000 元(佔總收入 0.81%)、利息收入 620,000

元(佔總收入 0.42%)。

2.104 年經費支出預估 148,858,280 元。

業務費暨辦公費佔總支出 66.04%，符合工商團體財務

處理辦法不得少於總支出 40%之規定。業務費

92,822,700 元(佔總費用 62.36%)、出版費 17,733,600

元(佔總費用 11.91%)、人事支出 19,346,450 元(佔總

費用 13.00%)、辦公費 5,472,000 元(佔總費用 3.68%)

、購置費 1,450,000 元(佔總費用 0.97%)、社會服務

費 3,000,000 元(佔總支出 2.02%)、捐助費 1,500,000

元(佔總支出 1.01%)、雜支 240,000 元(佔總費用

0.16%)、會務發展準備金 5,954,331 元(佔總費用

4.00%)、退撫準備金 1,273,506 元(佔總費用 0.86%)

、預備金 65,693 元(佔總費用 0.04%)。

(二)本會 105 年「考察觀摩費」及「內部組織業務費」預算數

編列方式是否比照 103 年，移請本會理事會研議。

五、案由：調高醫師尊嚴的診察費。(提案人：溫代表競才；附議人：蘇

代表榮茂、王代表欽程、張代表榮州、郭代表俊宏、林代表俊

傑、蘇代表世裕、蘇代表守良、楊代表榮超、邱代表俊傑、王

代表逸明、黃代表天麟、林代表正泰、周代表祖佑)

決議：本會持續爭取調高醫師診察費。



- 11 –

附記：(一)本會蘇理事長清泉立法委員業於 104 年 3 月 11 日立法院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提案「請衛福部應盡速評估提

高健保支付西醫醫師『門、住診診察費』50-100%之可行

性」，並獲通過。中央健保署回復，於 105 年總額協商成

長率中納入評估。

(二)為因應 104 年 3 月 13 日衛福部召開「105 年度全民健康

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範圍」座談會，本會建議「105 年

西醫基層總額協商因素」之診察費加成 20%，編列成長率

10.551%（10,609.8 百萬）；醫院團體亦同步建議 105 年

醫院總額協商因素編列預算調整支付標準項目。

六、案由：對於與健保署簽約，終身為健保署照顧民眾健康之醫療院所醫

師，於退休時應善待並負有老年照顧之責任，建請全聯會向中

央健保署建議，65歲以上無執業之退休醫師，健保費應由健保

署或政府負擔。(提案單位：社團法人高雄市醫師公會；附議

人：王代表欽程、王代表逸明、李代表文棟、邱代表俊傑、郭

代表俊宏、張代表榮州、蘇代表守良、蘇代表世裕)

決議：於現行規範下，醫師會員依附於公(工)會投保之可行性，及是

否由各縣市醫師公會補助資深醫師會員健保費等事宜，移請本

會理事會及常務理事會研議。

七、案由：建請全聯會對於中央健保署為了推動雲端藥歷查詢對於病人重

複領藥將核扣醫療院所費用乙事，應有適當的反應行動。(提

案人：黃代表振國；附議人：顏代表鴻順、張代表孟源)

決議：(一)中央健保署應教育民眾，主動告知醫師及院所已在其他院

所領取藥品。

(二)本案相關事宜移請本會常務理事會研議。

八、案由：建議由衛福部推動「醫療責任保險」。(提案人：王代表宏育；

附議人：黃代表重器)

決議：原則通過本案建議。

九、案由：因應全民週休二日，調高基本工資，長照法等政府政策實施，

將直接間接提高醫療機構經營成本，全聯會應提出因應方案。

(提案人：陳代表建良；附議人：賴代表文宗、周代表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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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一)有關醫療機構為配合政府政策實施而增加經營成本之因應

方案，移請本會理事會研議。

(二)研議爭取 105 年 1 月 1 日起全面實施週休二日後，醫師於

週休二日期間得親自為藥品之調劑。

十、案由：建請全聯會成立全國醫師Line群組。(提案人：溫代表競才；

附議人：林代表正泰)

決議：本案移請本會理事會研議。

十一、案由：所有基層診所統一切結委託全聯會替全國所有診所爭取權利

統一簽約。儘量爭取保障點值一點一塊錢。(提案人：郭代表

俊宏；附議人：王代表宏育)

決議：本案移請本會理事會研議。

十二、案由：全聯會應以聲明稿澄清全民健保制度保障了「醫療產業人員

的工作權，沒有虧待醫師」的用語，以正視聽。(提案人：藍

代表毅生；附議人：吳代表義村、黃代表建志)

決議：對於外界抹煞醫界辛苦付出之言論，本會應準備聲明稿，以

正視聽。

附記：楊教授志良前曾於 103 年 7 月 10 日投稿〈健保虧待醫界？

醫界虧待健保？〉一文，並獲「蘋果即時」刊登，惟因文中

大部分數據，與事實不符，本會遂於 103 年 7 月 14 日刊載

聲明：「健保虧待醫界？公道自在人心：回應楊志良教授〈

健保虧待醫界？醫界虧待健保？〉一文」，予以澄清。數日

後，即 103 年 7 月 17 日，楊教授志良投稿：〈我無意挑撥

醫病關係－回應對『健保虧欠醫界？』一文的指教〉回應本

會，並獲「蘋果即時」刊登。

陸、臨時動議

一、案由：有關衛福部函復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暫不處理醫療機構設置

標準第13條預告修正條文案之本會因應方式，提請討論。(提

案人：張代表嘉訓；附議人：陳代表宗獻、陳常務理事夢熊)

決議：由本會邀集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中華民國診所協會全國聯

合會與中華民國基層醫師協會共商衛福部暫不處理醫療機構

設置標準第 13 條預告修正條文案後之因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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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散會：下午 5 時 20 分(會後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4 樓貴賓廳

」餐敘)


